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对 2019 年度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区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 

青政办〔2020〕48 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为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鲜明导向，

更好调动和发挥各地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促进形成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根据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

区予以表扬激励的通知》（青政办〔2020〕8 号），结合省

政府综合及专项督查督办、各地区落实“710”工作制度和

有关部门日常督促检查、年终考核考评，以及受国务院大督

查通报表扬等情况，经省政府同意，对 2019 年落实打好三

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扩大内需、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

得明显成效的地区和单位予以表扬激励，相应采取 14 项激

励支持措施。希望受到表扬激励的地区和单位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继续大胆探索，争取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省政府表扬激励工作是在全省

上下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开展的，对推动各地各单位增强担当

精神、鼓足干事劲头，努力实现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

挑战，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难度更大、任务更重、要求更

高，更需要各地区、各单位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两会”精神，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努力在变局和挑战中创造机遇、抢抓机遇、化危为机、

推动发展，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和全国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请受表彰激励地区和单位加强与各激励事项组织实施

部门工作对接，抓紧兑现表扬激励措施，激励资金用于各地

区安排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资金配套以及保基层运转

等，确保表扬激励工作取得实效。 

 附：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的地区、单位名单及激励措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6 月 29 日 



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的地区、单位名单及激励措施 

 

     一、超额完成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考核优秀的地

区、部门及企业 

玉树州、海南州、海西州，省能源局、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公司。 

根据考评结果，2020 年对玉树州、海南州、海西州各奖

励 1000 万元；省能源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林草局各奖励 400 万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青海盐

湖工业股份公司各奖励 200 万元。未受通报表扬的良好等次

地区、部门及企业，按照考评结果和省政府审定奖励标准实

施。（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二、科技创新有动力、有能力的县域创新试点考评优秀

地区 

都兰县。 

2020 年对都兰县给予 300 万元财政科技资金激励支持。

（省科技厅组织实施） 

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考评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果洛州，城东区、大通县、

刚察县、治多县、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互助县、尖扎县、

兴海县、达日县。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各奖励 18 万元。未受通报表扬的良

好、合格等次地区，按照《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和省政府审定奖励标准实施。（省民政厅组织实施） 

四、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北州、海南州，大通县、格尔木市、城西区、

贵德县、共和县、平安区、都兰县、城中区、民和县、互助

县、城北区、门源县、玉树市、泽库县、祁连县。 

根据考评结果，2020 年对西宁市、海北州、海南州各奖

励 640 万元；大通县等上述 15 个县（市、区）各奖励 216

万。未受通报表扬的良好等次地区，按照《省对下级政府财

政运行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和省政府审定奖励标准实施。（省

财政厅组织实施） 

五、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

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

考核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西州、海南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就业资金时，按照上一年度本

地区省级补助资金的 2%予以奖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组织实施） 

六、盘活存量土地力度大、完成国家下达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处置任务、土地节约集约政策落实好的地区 

海东市、黄南州、玉树州、海南州。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奖励 1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七、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优秀的地区 

城西区、城中区、平安区、格尔木市。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在项目资金安排时给予倾斜支持。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实施） 

八、对实施美丽城镇建设的乡镇，中期绩效考评优秀的

地区 

同仁县多哇镇、共和县黑马河镇、循化县文都乡。 

2020 年对上述三个乡（镇）按县级配套标准 100%予以

奖励。未受通报表扬的良好地区，按照《青海省美丽城镇（乡）

建设工作方案（2019-2025）》标准实施。（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组织实施） 

九、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区 

黄南州、果洛州。 

2020 年对上述地区按照该地区上年度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补助资金的 10%予以奖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 

十、落实林草各项生产任务、政策措施力度大，在国土

绿化、自然保护地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等工作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优秀的地区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今年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建

设、林草产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项目中给予资金倾斜支持。

（省林草局组织实施） 

十一、脱贫攻坚工作扎实稳定、巩固提升任务重，在扶

贫开发工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地区 



大通县、民和县、乐都区、化隆县、乌兰县、贵德县、

海晏县、治多县、玛沁县、达日县、同仁县。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倾

斜奖励，每县（区）2000 万元。（省扶贫局组织实施） 

十二、完成医疗保障工作任务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地区 

海南州、西宁市、果洛州。 

2020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今年医保资金时给予一定补

助奖励。（省医保局组织实施） 

十三、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并完成年度空气质量目标和

重点任务绩效目标的地区 

西宁市、玉树州。 

2020年对上述地区在一次性兑现 20%奖补资金的同时，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清算扣减的其

它地区大气防治专项资金剩余部分按 9：1 比例分配给两个地

区。（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十四、综合各类各项表彰激励情况，结合省政府综合

督查、专项督查和各地区落实“710”工作制度等情况，省

政府再给予一定表扬激励的地区 

西宁市、海南州、黄南州，乐都区、格尔木市、贵德县、

刚察县、治多县、玛沁县。 

2020 年对上述市州各给予 1000 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对

上述县（市、区）各给予 5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用于各地

区安排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资金配套以及保基层运转

等。（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